
  
 
 
 
 

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平常會議 

議程前發言 
鄭啓樂 

2024 年 1 月 4 日 
 

關注北區工廈排污問題 

 
近日接獲市民反映，東北大馬路附近有工廈將污水直接排出街道任其流入渠

道，或已違反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第一章第十四條「(一)排放廢水或任何污染性

液體到公共地方，或任其流到該等地方」。據了解該處是排污黑點，過往曾接獲

多次投訴，但每次都是短期改善，過一段時間後又故態復萌。 

 

現場亦可發現附近街道懷疑因長期被污水沖刷形成的污漬，除發出臭味還令

路面長期濕滑，對行人造成影響。另外，由於排放污水的成分未明，除有一定危

險性外，直接排入坑渠亦可能令渠網淤塞。 

 

本澳長期存在非法排污問題，根據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規定，非法排污行為

僅科處罸款 600 至 10,000 元，阻嚇性低，令重複累犯的可能性增加。 

 

為此，本人有以下建議: 

 

1. 有關部門應加強巡查及檢控工作，尤其加強對多次不改善的場所，應考慮加

重罰則； 

2. 加強附近街道的清潔及渠網的清理工作，改善衛生情況及預防渠道淤塞； 

3. 修改現行法例或制定非法排污專門法律，提升阻嚇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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